「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
    新北市政府為推動新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及發展，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一日訂定「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，全文共計十二點。現為整合本市原住民族語言政策、民族教育審議及諮詢途徑，爰擬具本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，修正共計五點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一、本要點職權定義(修正規定第二點)。
二、本要點委員之組成代表規定(修正規定第三點)。
三、本要點委員任期規定(修正規定第四點)。

四、本要點委員出席原則(修正規定第八點)。

五、本要點費用支給原則(修正規定第十一點)。
